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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税务新知是以在2021年10月29日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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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收购后第6年及随后出售的不动产利得税税率从
5%降至0%。

从2022年1月1日起开始生效

5%

0%

个人在第6年及随后出售
的不动产可豁免不动产
利得税

特别再投资津贴（RA）5

亏损结转的期限

未动用业务损失的结转设定时限延长至10个连
续课税年 (之前为7个连续课税年）

从2019课税年开始实施

4

延长未利用业务亏损结
转的期限

特别再投资津贴延长至2024课税年。(之前限期
为2022课税年）

有效于2023课税年至2024课税年

延长优惠期 +2年

7

10

期限 (年)

 繁荣祱1 外国来源收入将被征税

马来西亚纳税居民在马来西亚收到的外国来源
收入将被征税。

从2022年1月1日开始实施

2

在疫情期间产生高利润的非微型，中小型企业，将
被征收称为“繁荣祱”的一次性特别税。

只限2022课税年

间接税自愿披露计划

将分阶段的实施间接税自愿披露计划，豁免优惠
如下：

● 第一阶段：豁免100%的相关罚款；

● 第二阶段：豁免50%的相关罚款

生效日期未定

3

推介间接税自愿
披露计划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100% 50%

取消汇入马来西亚的外
国来源收入的豁免

应纳税所得部分 >RM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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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在新战略投资公司中担任要职的非马来西亚公民特别税率优惠的申请截止日期

目前，在新战略投资公司中担任关键职位或高级管理层的非马来西亚公民，可连续五年按15%的统一个
人税率征税。条件如下：

● 获得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 MIDA）的批准 （每间已取得业务迁移税收优惠的公司，只限5名非公民
可获得此项个人税率优惠）

● 关键职位或高级管理层（C-Suite）指的是负责制定业务战略、为业务运营做出决策并具有职能方面
的知识或拥有技术技能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职位

● 非公民个人的月薪不少于 RM25,000
● 非公民个人必须在享有统一税率税的每个课税年均为马来西亚税务居民

向MIDA提交申请有效期为2020年11月7日至2021年12月31日。

现提议，延长申请有效期至2022年12月31日。

电子竞技选手奖金豁免缴税

目前，职业运动员或女运动员因参加任何体育赛事而获得的奖金豁免缴税。

为表彰电子竞技运动选手的成就，建议由个人参加公认的电子竞技比赛所获得的奖金豁免缴税。



个人所得税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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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配偶及子女医疗费用

现有减免

个人、配偶及子女重大疾病或生育治疗的费用或接种疫苗不
超过RM1,000的费用 (其中包括个人、配偶或子女进行全面
身体检查的费用，费用不得超过 RM1,000)，总医疗费用上限
为RM8,000。

新提议

符合条件的费用范围扩大至精神科、临床心理治疗及心
理辅导的费用。适用治疗须由已根据相关法令在相应的
政府机构注册的精神科医生、临床心理学家及辅导员提
供。

(自2022年课税年开始生效)

备注: 政府也建议将接种第三剂疫苗的费用纳入减免类
型，其减免开始日期还未公布。

2 托儿中心费用

现有减免

支付给 6 岁及以下儿童的托儿中心（根据 1984 年托儿中心
法令向社会福利署署长注册）和幼儿园（根据 1996 年教育法
令注册）费用，上限为 2,000 令吉。2020课税年至2021年课
税年内，上限提升至RM3,000。

新提议

上限提升至RM3,000的减免额有效期限延长两年，至
2023年课税年。

(2022课税年至2023课税年有效)

3 个人电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费用

现有减免

在 2020年6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购买个人电脑、智能手
机和平板电脑（不用于商业目的）的税收减免为 RM2,500（外
加于现有的RM2,500优质生活相关消费减免额)。

备注: 在PERMAI经济援助配套计划下，减免期限延长至
2021课税年。

新提议

减免期限延长一年至2022课税年。

(2022课税年有效）



4 技能提高或自我提升学习课程费用

现有减免

参加技能提高或自我提升学习课程（须付人力资源部门下技
能发展部授权认可的费用）可获RM1,000的税收减免。

仅限于2021课税年至2022课税年。

新提议

● RM1,000 的上限提升至RM2,000

● 减免有效期限延长一年至2023年课税年

(2022课税年至2023课税年有效)

5 国内旅游费

现有减免

国内旅行费用（根据 1992 年《旅游业法》向旅游局局长注册
的场所支付的住宿费用和旅游景点的入场费）可获RM1,000
的税收减免。

仅限于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的消费。

新提议

减免有效期限延长一年至2022年课税年，适用于2022
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的消费。

(2022课税年有效）

6 雇员公积金 (EPF) 供款

现有减免

雇员公积金 (EPF) 的供款可获RM4,000的税收减免。

新提议

EPF供款的 RM4,000减免扩大至包括自愿供款人及可
领取养老金的公务员。

(自2022课税年开始生效)

个人所得税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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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社会保险（SOCSO）供款 

现有减免

个人社会保险供款，上限为RM250。

新提议

● 扩大范围以包括《Employment Insurance System 
Act 2017》下的供款

● 上限提升至RM350。

(自2022年课税年开始生效)

8 递延年金保费

现有减免

递延年金和私人退休计划（PRS）供款保费，上限为
RM3,000。

PRS供款的所得税减免期已从2022课税年延长至2025课税
年。

新提议

为配合PRS供款的所得税减免延长期，递延年金保费的
所得税减免将延长4年。

(2022课税年至2025课税年有效）

9 任何安装，租借或购买（包括分期付款）电动车（EV）充电设施的费用

现有减免

无。

新提议

任何安装，租借或购买(包括分期付款) 电动车(EV）充电
设施的费用，将获得上限RM2,500的个人所得税减免。

(2022课税年至2023课税年有效）

个人所得税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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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新知 - 2022年财政预算案| 12

延长雇员公积金(EPF) 9%最低缴纳比率的期限

从2021年1月至12月，马来西亚公民与永久居民的EPF最低缴纳率是9%。雇员可以选择维持原本的11%。

现提议，9%最低缴纳率的期限延长至2022年6月。

（有效期为2021年1月至202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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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

2



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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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次性的33%繁荣祱 (Cukai Makmur)

目前，以下是公司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 微型、中小型企业 (MSMEs) 公司*：
○ 首个 RM600,000 应课税收入 - 17%
○ 超过 RM600,000 的应课税收入余额 - 24%

● 非微型，中小型企业 - 24%

*实收资本不超过RM250万及营业收入不超过RM5千万的公司。

为支持政府协助受疫情影响各方的措举，建议对在疫情期间产生高利润的非微型，中小型企业征收称为“繁荣
祱”的一次性特别税, 如下：

● 首个 RM1 亿的应纳税所得 - 24%
● 超过 RM1 亿的应纳税所得部分  - 33%

（只限2022课税年）



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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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国来源收入汇入马来西亚时将被征税

目前，根据所得税法附表 6第28条，任何人（经营银行、保险或海运或空运业务的居民公司除外）源自马来西亚
境外并在马来西亚获得的收入（ “外国来源收入 ”）是豁免所得税的。

现提议，对马来西亚纳税居民在马来西亚收到的外国来源收入征税。

(从2021年1月1日开始实施)

备注：此提案可能部分是政府 对最近将马来西亚列入欧盟理事会（EU）的司法管辖区名单的回应。这些司
法管辖区承诺修改或废除其有害的外国来源收入豁免制度（也称 为“ 灰色”列表）（请参阅  TaXavvy 
28/2021)。 这将是马来西亚长期以来以区域为基础的税收制度重大转变。

根据预算演讲附录中的信息，以下是一些值得关注的领域：

● 是否会有过度期让纳税人有时间将外国收入汇回马来西亚，因为此举可能会阻拦纳税人将外国利润
带回马来西亚进行再投资？

● 外国收入的范围似乎很广，即营业收入和非营业收入（例如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和股息）fuhe都可以
包括在税收范围内。

● 在 2022年1月1日之前累计但在 2022年1月1日之后收到的收入是否应纳税？是否有明确的过渡性
规定来征税，即仅对 2022年1月1日起的收入征税？

● 与其他国家（例如新加坡）实行的某种形式区域性税收但符合欧盟要求的外国 业务收入和股息（特别
是来自子公司的）免税政策相比， 马来西亚是否会在税收方面保持竞争力？

● 马来西亚个人纳税居民是否会继续享受汇入马来西亚的外国收入的现有豁免？                                                

https://www.pwc.com/my/en/publications/taxavvy/2021/2021-taxavvy-issue28.html
https://www.pwc.com/my/en/publications/taxavvy/2021/2021-taxavvy-issue28.html


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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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亏损结转的期限

目前情况

从 2019 课税年开始，课税年中未使用的业务亏损只能结转
连续 7 个课税年，以用于抵消任何业务来源的收入。

过渡性地，2018 课税年度累计未使用的业务亏损可以连续 
7 年结转至 2025课税年。

新提议

现提议：-

● 现有的未使用业务亏损结转期限延长至10个连续课
税年。

● 对截至2018课税年累积的未动用业务亏损的结转设
定时限延长至10 个连续课税年，即至2028课税年。

（2019课税年开始实施)

4 企业所得税估算的特别修改

目前情况

公司必须在各个课税基期（通常是财务年度）开始前 30 天内
提供课税估算。公司可以在课税基期的第 6 个月和第 9 个
月提交估算的修改。

新提议

现提议，公司可以在 2022 年10月31 日之前，在课税年
基期的第 11 个月提交估算的修改。

5 推迟微型、中小型企业 (MSMEs) 所得税分期付款

目前情况

公司可申请延期支付 2021年4月至2021年12月的所得税分
期付款 (CP 204)。

新提议

MSMEs将获得延期缴纳所得税分期付款为期六个月，至
2022年6月30日。

评论：还需要对2022年10月 31日的期限向税局进
一步澄清。特别是，关于第11个月的修订是否适用
于以下：

课税年 公司财务年终

2021 2021年12月

2022 2022年一月至2022年11 月



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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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预算案中指出，这项税收减免将适用于明年，但没有提供具体的生效日期。   

6. 自费加强疫苗可享获税务减免

现提议，为雇主提供与自费加强疫苗相关费用的所得税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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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优惠

3



税务优惠 - 新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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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企业 (Social Enterprises) 所得税豁免

为了帮助经认可的社会企业筹集资金，以产生正面的社会及环境影响，提议如下:

(i) 根据社会企业认证的有效期，仅限于3个课税年的所有收入免征所得税；
(ii) 建立一个由Yayasan Hasanah和企业家与合作社发展部（MEDAC）代表组成的认证联合委员会。

有效于:

● 财政部 (MOF) 从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收到的所得税豁免申请。
● Yayasan Hasanah从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收到的认证申请。



税务优惠 - 新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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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字生态系统加速计划（Digital Ecosystem Acceleration Scheme）的税收优惠 

现有优惠

在多媒体超级走廊（MSC）下进行合格活动的公司，有资格
获得以下优惠：

I. 指定MSC地点的场所
● 可享为期10年的100%所得税豁免; 或
● 5年内符合条件的资本支出可享有100%的投资税务

减免，以抵销70%的法定收入

II. 指定MSC地点以外的场所
● 可享为期10年的70%所得税豁免

将业务迁至马来西亚并在特定服务领域进行新投资的公司
，包括采用工业革命 4.0 技术和数字化的公司

I. 新成立公司
● 高达10年的0%至10%所得税税率

II. 拥有新服务部门的现有公司
● 高达10年的10%所得税税率

新提议

为了支持国家数字生态系统的全面发展，现提议给予数字
生态系统加速计划（DESAC）下的活动以下税收优惠：

I. 数字技术提供商

a. 新成立公司
● 高达10年的0%至10%所得税税率

b. 拓展新服务活动或新领域的现有公司
● 高达10年的10%所得税税率

II. 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商
● 高达10年内符合条件的资本支出可享有100%的投

资税务减免，以抵销100%的法定收入

(自2021年10月30日至2025年12月31日向MIDA提交申
请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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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延长特别再投资津贴（RA）的期限

现有优惠

制造业和特定农业活动可享有额外为期3个课税年的特
别再投资津贴，适用于2020 课税年至 2022 课税年。

符合条件的资本支出可享有60%的特别再投资津贴，以
抵销的70%或100%（达到财政部规定的生产力水平的项
目）的法定收入。

新提议

提议将特别再投资津贴延长2个课税年，至2024课税年。

(有效于2023课税年至2024课税年）

2 延长新MSMEs的税务回扣

现有优惠

目前，新成立的MSMEs在首3个课税年可享有每课税年
高达RM20,000的税务回扣。

回扣金额相当于每个课税年的资本支出或运营支出，上
限为RM20,000。

MSMEs必须根据2016年公司法令注册，并拥有不超过
RM250万的实收资本以及不超过RM5千万的营业收入。

此税收优惠适用于从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成立和运营的MSMEs。

新提议

提议将新MSMEs（包括通过网络平台开展业务MSMEs）的
设立和运营期限延长至2022年12月31日。

(有效于2022年12月31日前成立并运营的MSMEs)

3 延长租金折扣的特别税收减免

现有优惠

给予为商业场所提供租金折扣的纳税人，相当于租金折
扣额的特别税收减免：

(a) 中小型企业租户 - 2020年4月至2021年12月
(b) 所有租户 - 2021年1月至2021年12月

前提为租金折扣额不能低于30%原本租金。

新提议

现提议，将租金折扣的特别税收减免期限再延长6个月。

(有效于2022年1月至2022年6月的租金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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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延长翻新和整修费用的特别税收减免

现有优惠

目前，从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合格期）
期间花费的营业场所翻新和整修费用可获得特别税
收减，整个合格期的减免上限为RM300,000。

新提议

提议将特别税收减税延长至2022年12月31日。

(有效于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5 Safe@Work 雇员住宿费用的额外税务抵扣

现有优惠

根据强化配套（PEMERKASA），参与Safe@Work计
划的制造公司和与制造有关的服务公司可享有雇员
场所租金支出的额外税务抵扣，适用于在2021年1月
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缴付的租金支出，上限为
RM50,000。

新提议

现提议，将此优惠再延长一年。

(有效于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6 绿色科技投资税务津贴 (GITA)/ 绿色科技所得税豁免 (GITE)

现有优惠

绿色科技投资税务津贴 (GITA)

合格绿色活动的资本支出可享100%的税务津贴，以
抵扣为期3年的70%法定收入。

绿色科技所得税豁免 (GITE)

合格绿色服务活动可享为期3年70%法定收入的所得
税豁免；以及

经可持续能源发展局（SEDA）认证的太阳能租赁公司
，可享为期5年或10年70%法定收入的所得税豁免

(有效期为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向MIDA
提交的申请)

新提议

为支持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议程，即：

● 目标 6：清洁水和环境卫生；
● 目标 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和
● 目标 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提议扩大购买符合条件的绿色资产和绿色服务的范围，以包括
雨水收集系统（RHS）项目。 该项目应由马来西亚绿色科技及气
候改变中心（MGTC）验证，以享受：

● 合格RHS活动的合格资本支出可享有100%的绿色科技
投资税务津贴（GITA），以抵扣高达70%的法定收入；或

● 合格RHS服务活动可享有70%法定收入的所得税豁免
(GITE）。

(有效期为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向MIDA提交的申
请)

备注：预算报告指出，延长此优惠措施是给与为了符合相关
的标准作业程序而进行的翻新和整修，如通风和顾客座位。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澄清与现有的合格支出相比，延长后的
合格支出范围是否会更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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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提供奖学金的公司所获得的双重税务减免调整

现有优惠

目前，为马来西亚学生在技术和职业、文凭和学位级别的工程
和技术领域学习提供奖学金（课程费用和生活费用）的公司，可
享双重税务减免。

新提议

现提议，将符合条件的学习范围扩大至以下级别的学
习领域：

● 技术和职业
● 文凭、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

(有效于2022课税年至2025课税年)

8 延长并调整j结构性实习计划 (“SIP”)的双重税务减免

现有优惠

进行TalentCorp批准的SIP单位，直至2021课税年，可享有以
下与SIP有关费用的双重税务减:

● 实习生的每月津贴不少于RM500
● 培训*
● 实习期间的膳食、交通和住宿*。

* 每课税年的扣除上限为RM5,000。

目前SIP的学术范围为文凭或学位课程，或职业课程（至少3
级）。

新提议

提议将SIP的范围扩大至包括硕士学位、专业证书和
马来西亚技能证书1级和2级， 并延长此优惠有效期4
个课税年，至2025课税年。

(有效于2022课税年至2025课税年)

9 延长马来西亚组织艺术、文化、体育和娱乐活动所得税豁免

现有优惠

目前，公司在2020课税年至2022课税年间举办以下活动可享
有50%法定收入的所得税豁免：

A. 旅游、艺术和文化部批准的艺术和文化活动
B. 青年和体育部批准的具有国际标准体育和娱乐比赛。

新提议

提议将此优惠延长至2025课税年。

(有效于2023课税年至2025课税年)

10 延长游览车的加速资本津贴 (ACA)

现有优惠

购买本地组装游览车的持有执照旅游公司可享有以下的加速资
本津贴率：

● 初始津贴: 20%
● 年度津贴: 40%. 

(有效于2020课税年至2021课税年)

新提议

提议延长3个课税年至2024课税年。

(有效于2022课税年至2024课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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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延长供应商发展计划的双重税务减免

现有优惠

目前，在马来西亚注册和居住并参与供应商发展计划
(Vendor Development Programme）的大型公司 (Anchor 
Company)，可连续3个课税年享有开展指定活动支出的双重
税务减免。

双重税务减免仅限于每课税年不超过RM30万的合格开支。

此双重税务减免适用于大型公司与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MITI）/企业家发展与合作部（MEDAC）于2017年1月1日至
2020年12月31日之间签署的合作备忘录（MoU）。

新提议

现提议:

(a) 符合双重税务减免条件的支出金额增加到每课税
年RM50万（连续三个课税年）。

(b) 将延长优惠有效期为2021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
31日，大型公司与MEDAC签署的合作备忘录。

12 上游石油行业晚期资产（Late-Life Assets）项目的税收优惠

现有优惠

为促进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高风险和高资本投资项目的投资
，推出了以下优惠:

新提议

为了吸引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投资和开展LLA*项目的兴
趣，提议采取以下优惠：

I. 石油所得税税率为25%
II. 两年的加速资本津贴

III. 退役活动的亏损允许被结转，用于抵扣前两连续课
税年的收入。任何未吸收的结转损失将不能再转
结。

IV. 石油产品出口税豁免

*LLA项目是在棕地进行的项目，其经济寿命不超过10
年（从获得合同的那一年开始）。它涉及大量的油田废弃
费用。

(2020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授予的LLA PSC为
有效)

合格项目 税收优惠

边际油气田 I. 将石油所得税率从38%
降至25%。

II. 资本津贴从10年加速到5
年 

III. 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税
豁免

1. 强化采油
2. 高二氧化碳气体
3. 高压和高温
4. 深海
5. 基础设施资产

I. 合格资本支出可享60%
的税务津贴，以抵扣为期
10年的70%石油生产活
动的法定收入

II. 从不共享边界的生产共
享合同（PSC）区域的收
入中扣除合格的勘探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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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间接税自愿披露计划

目前情况

在现行的间接税法规下，纳税人自愿披露的不足申报或错误

申报间接税所产生的罚款与少缴的税款，依法未有任何豁

免。纳税人需要向财政部长或皇家海关总监提出相关罚款与

少缴的税款的豁免申请，有关当局会根据个别案子的情况作

出批准。

新提议 

提议将分阶段的实施间接税自愿披露计划，在相关计划
下的间接税豁免优惠如下：

● 第一阶段：豁免100%的相关罚款；

● 第二阶段：豁免50%的相关罚款

除此之外，有关当局也会考虑豁免个别案子的相关少缴

的间接税税款。

(生效日期未定)

2 传送服务征收服务税

目前情况 

在2012年邮政服务法下获得许可证的传送服务商所提供的
邮件或包裹（低于30公斤）快递服务需缴服务税。其他的传送
服务免征服务税。

新提议 

为促进公平竞争，提议对包括电子商务的传送服务商所
提供的传送服务（除了食物与饮料传送及后勤服务）征服
务税。 

(自2022年7月1日生效) 

3 为上市股票的交易提供的相关证卷服务免征服务税

目前情况 

证卷商提供的金融服务，包括为上市的股票交易提供的证卷
服务需缴服务税。

新提议 

为确保马来西亚股票市场交易保持竞争力，提议为在马
来西亚股票市场上市的股票交易提供的相关证卷服务免
征服务税。

(自2022年1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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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低价值商品进口征收销售税

目前情况

符合以下条件的低价值商品（价值低于RM500）在进口时免

征销售税：

● 进口商品的每次托运价值不超过RM500;
● 商品以空运的方式经过特定的国际机场进口; 
● 香烟、烟草与酒精不符合此项进口销售税豁免

新提议

为确保对在国内生产与从国外进口的商品的销售税征收

的一致性，提议取消此项进口销售税豁免，并对在网上

销售然后空运进口到马来西亚的类似低价值商品征收

销售税。

此外，2022年财政预算案也提出，国内与国外商家如有

对马来西亚顾客从事以上所列的低价值商品销售的行

为，必须在马来西亚注册并对商品销售征收销售税。

(自2023年1月1日生效)

5 延长乘用车的销售税豁免

目前情况 

在2020年6月15日至2021年12月31日销售的乘用车享有销

售税豁免：

● 国内组装的乘用车 （包含SUV及MPV）享100%销售

税豁免;
● 进口的乘用车享50%销售税豁免 

此项销售税豁免是在之前的PENJANA与PEMERKASA经济

刺激计划中推出的税务豁免。 

新提议 

此项销售税豁免将延长6个月至2022年6月30日

(延长期限：自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6 延长旅游税豁免 

目前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在2017年旅游税法下登记的住宿提
供者免征旅游税。此项旅游税豁免是在之前的PENJANA与
PEMERKASA经济刺激计划中推出的税务豁免。 

新提议 

此项旅游税豁免将延长1年至2022年12月31日

(延长期限：自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7 延长联邦直辖区娱乐场所的娱乐税豁免 

目前情况

从2021年4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联邦直辖区内的娱乐
场所，如主题公园、表演舞台、体育与竞技项目及电影院所收
取的入门费免征娱乐税。

新提议 

此项娱乐税豁免将延长1年至2022年12月31日

(延长期限：自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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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进口和本地制造的电动汽车免征进口税、消费税和销售税

目前情况 

进口的 CBU 电动汽车 (EV) 除了少数例外，皆需缴纳进口
税、消费税和销售税。对于本地制造的电动汽车，CKD 组件
免征进口税，而本地组装的车辆 (CKD) 则免征部分消费税
和销售税。

新提议

从2022年1月1日至 2025年12月31日，CKD电动汽车
零部件的进口税全免以及CKD电动汽车的消费税和销
售税全免。

从 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进口的 CBU 电
动汽车进口税和消费税全免。

9 对电子烟和电子烟中使用的含有尼古丁的液体或凝胶征收消费税 (Excise Duty)

目前情况 

电子烟和电子烟设备中使用的不含尼古丁的液体或凝胶需
缴纳货物税。

新提议

电子烟和电子烟设备中使用的含有尼古丁的液体或凝
胶产品，每毫升征收 RM1.20的消费税。此外还建议将
电子烟和电子烟设备中使用的不含尼古丁的液体或凝
胶的消费税从每毫升 RM0.40提高至每毫升 RM1.20。

(从2022年1月1日开始实施)

10 含糖饮料预混制品的消费税 (Excise Duty)

目前情况 

只有某些含糖量超过一定量的即饮型含糖饮料 (SSB) 需缴
纳货物税。

新提议

货物税将扩大至每 100 克总糖含量超过 33.3 克的某
些 SSB 预混合制剂。

(从2022年4月1日开始实施)

11 扩大对石油产品的出口税减免

目前情况 

对边际油田项目生产的石油产品给予出口税减免。

新提议

出口税减免将扩大到晚期资产（LLA）项目下生产的石
油产品。 LLA 是在油田（棕油田）进行的项目，自合同授
予年度起，剩余经济寿命不超过 10 年。

(授予2020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的合同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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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市股份转让文书印花税调整

目前情况

目前，与在大马交易所（Bursa Malaysia)上市的股票
销售相关的合同票据须缴纳交易价值 0.1% 的印花税
，受制于 RM200 的上限。

新提议

现提议，将与出售上市股份有关的合同票据的印花税税率提高
至 0.15%。 此外，RM200的总印花税上限将被取消。

(从2022年1月1日开始实施)

2 延长并购（M&A）相关合格文件的印花税豁免期限

现有优惠

目前，MEDAC于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批
准的MSMEs并购，其合格执行文件免征印花税。

新提议

现提议，将并购相关文件的印花税豁免期再延长1年。

(适用于MEDAC于2021年7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期间收到
的MSMEs并购申请及不迟于2022年12月31日执行的并购相关
文件）

3 Peer-to-Peer (P2P) 融资的贷款/融资协议印花税豁免

现有优惠

P2P融资是一个让MSMEs从一群投资者里筹集资金
以用于业务或营运资金以及发票融资的在线融资平
台。

目前，P2P融资的贷款/融资协议需缴纳0.05%至
0.50%的印花税。

新提议

现提议，对MSMEs与投资者之间在P2P 平台上筹资并签署的
贷款/融资协议提供100%印花税豁免。前提为P2P平台需与马
来西亚证券委员会（Securities Commission）进行注册并获得
其认证。

(适用于自2022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执行的文件）



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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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延长重组或重新安排贷款/融资协议印花税豁免期限

现有优惠

目前，在 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签署的与
借款人或客户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贷款或融资重组或重
新安排相关的贷款或融资协议可豁免印花税 。

新提议

现提议，此印花税豁免期再延长1年。

(适用于自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执行的文件）

5 扩大保单或回教保险证书的印花税豁免范围

现有优惠

目前，在2019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购买
在“Perlindungan Tenang”保险/回教保险证书下, 年保
费/供款额不超过RM100的保单/回教保险证书，可豁
免印花税。

新提议

现提议：- 

1. “Perlindungan Tenang”保单/回教保险证书的年度保费/
供款的价值从RM100增加到RM150。

2. 购买以下保险单或回教保险证书的个人和MSMEs可豁免
印花税：

(对于在2022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之间颁发的保单/证
书有效)

符合条件者 保险种类 年度保费或回
教保险供款的
价值

个人 ● 火灾保险
● 火灾业务中断保险
● 个人意外保险
● 旅游保险
● 责任保险
● 工程保险

不超过
RM150

MSMEs 不超过
RM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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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利得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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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利得税（RPGT）税率调整

目前，马来西亚公民或永久居民在第 6年及随后出售的不动产（包括不动产公司的股份）需缴纳 5%的不动产利
得税。 

现提议，将收购后第6年及随后出售的不动产利得税税率从5%降至0%。

(从2022年1月1日起开始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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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提案

7



暴利税

税务新知 - 2022年财政预算案| 35

暴利税调整

目前，针对棕油业（CPO）征收的暴利税具体如下：

为了支持国家的棕油业， 政府建议明年起调整棕油价格门槛以及征收率，如下：

(从2022年1月1日开始实施)

 

地区
棕油价格门槛
(RM / 每公吨)

征收率
(%)

西马 2,500 3.0

沙巴和砂拉越 3,000 1.5

地区
棕油价格门槛
(RM / 每公吨)

征收率
(%)

西马 3,000 3.0

沙巴和砂拉越 3,500 3.0



税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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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合规证书 （TCC）

作为政府所提倡的收入可持续性的一部分，现提议将税务合规证书作为纳税人竞标政府项目的先决条件。

(从2023年1月1日开始实施)

税务识别码 （TIN）

现提议，TIN将于2022年实施。预计TIN的实施能有助于通过加强对现有税法的遵守来扩大税基。

备注：其实TCC 的要求并不少见，而且在某些国家已实施为促进企业之间的良好税收行为。虽然有关实施 
TCC的细节还待颁布，预计纳税人一般须要展示良好的税收记录。

希望政府能尽快公布  TCC的详细信息，例如：
● 是否有合约价值门槛
● 需要审查的税务记录年数
● 证书有效期
● 授予 TCC 的标准
● 处理 TCC申请的时间
● 如果不满足条件，  上诉或纠正措施的途径                                                



日期 : 2021年11月15日

时间 : 上午9.00 至 中午12.00

联系人 : Fazlina Jaafar / Chow Xin Yi
(03) 2173 3830 / 0267

电邮 : events.info@my.pwc.com 

网上注册地址:
insights.pwc.my/budget2022

普华永道2022年财政预算案 网络研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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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 Malaysia’s Budget 2022 Webinar

Building blocks for 
sustained recovery

Monday, 15 November 2021   |    9:00am - 12:30pm

A webinar by PwC’s Academy

mailto:events.info@my.pwc.com
http://insights.pwc.my/budget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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